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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恒泽混合

基金代码 A类份额:011095 C类份额:01109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衍胜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李陵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衍胜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2年1月24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富悦纯债

基金代码 0079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鹿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任职日期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从业年限 6.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5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5-至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 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

理、资深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汇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利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月

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丰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时安怡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润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慧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鹏纯债债券

基金代码 00411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任职日期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从业年限 6.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5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5-至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 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

理、资深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汇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利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月

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丰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时安怡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润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慧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黎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2年1月24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利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元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顺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悦

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月月薪债券

基金代码 00024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黎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任职日期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从业年限 6.5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5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5-至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 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

理、资深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时富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汇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利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月

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丰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达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时安怡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润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鹏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融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慧选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黎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2022年1月24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博时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景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利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元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富兴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顺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博时富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景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稳悦

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季季享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季季享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季季享持有期

基金代码 A类份额:000783 B类份额:000784 C类份额:00784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于渤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黄海峰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于渤洋

任职日期 2022年1月24日

证券从业年限 3.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6.6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2-2015��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2015-2017��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2017-2019��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2019-至今 博时基金/曾任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时富益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博时民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博时广利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聚盈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发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华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安仁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裕安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乾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季季享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3607

博时富益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10-27 -

003708

博时民丰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10-27 -

004458

博时华盈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10-27 -

004334

博时广利纯债3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021-10-27 -

002929

博时聚盈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10-27 -

002755

博时裕盛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10-27 -

002568

博时裕发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10-27 -

003730

博时富华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1-10-27 -

002904

博时安仁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021-10-27 -

002447

博时裕安纯债一

年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021-10-27 -

005631

博时富乾纯债3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021-10-27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379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1月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及 《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2年1月28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1月28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1月28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A 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13797 013798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对每份基金份额设置一

年的最短持有期。 对于每份认购份额的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于每份申购份额的

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指该基金份额申购申请的确认日；最短持有期到期日指该基金份额持有期起始日

起一年后的对应日。 如无此对应日期或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在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前（不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对该基金份额提出

赎回申请；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起（含当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

回申请。因不可抗力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致使基金管理人无法在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

期日开放办理该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的，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顺延至不可抗力或基金合

同约定的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

本基金成立于2021年11月3日，对于认购份额而言，日常赎回、转换转出起始日为2022年11月3

日。 本基金自2022年1月28日起开放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当日如有投资者申购本基

金，那么首个赎回、转换转出起始日为2023年2月7日（即首笔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起一年后的对应

日）。 以此类推，投资者申购的每份基金份额以其申购申请确认日为最短持有期起始日，投资者可自

该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日（含该日）起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请投资者关

注持有份额的到期日。 如果投资人多次申购本基金，则其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到期

日可能不同。

本基金日常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

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

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体以届时提前发布的公告为准），但基金

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

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首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

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详情请见当地销售机构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金额（M）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C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元 1.50%

0%

100万元≤M＜300万元 1.00%

300万元≤M＜500万元 0.60%

M≥500万元 1000元/笔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

基金财产。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4�日常转换业务

4.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4.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2）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同

为前端收费模式），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非QDII基金

不能与QDII基金进行互转。

3）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 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 基金

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4）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5）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交申请。

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 的原则。

（2）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暂停或拒绝

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基金转换。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

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3）重要提示

1）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联接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且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

构。

2）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2010年3月16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3）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

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2）申购费率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业务的费率相同，见上文。

（3）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 定投金额A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元

（含1元），定投金额C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元（含1元）。

（4）重要提示

1）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

2）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投资者可以从T+2日起通过本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办理网点、致电本

公司客服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其每次申购申请的确认情况。申购份额将在确认成功后直接计

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

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 等办

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华西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如后续增减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在本公司网站列明，不再另行公告。各销售机构可销售的基

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

站披露一次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

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

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销售机构业务受理具体情况以代销机构公告或代销系统规则为准。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日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

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com/]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上的《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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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

股东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一维”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二维”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奇文三维”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四维” ）、天津

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五维”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六维”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

文七维”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九维”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十维” ）（以下合称“出让方” ）保证向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办公”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235.03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4,610,000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奇文一维持股比例由0.53%减少至0.48%；奇文二维持股比例由0.28%减少至0.26%；奇文三维持股比

例由0.68%减少至0.61%；奇文四维持股比例由2.03%减少至1.86%；奇文五维持股比例由6.53%减少至6.08%；

奇文六维持股比例由0.26%减少至0.24%； 奇文七维持股比例由1.52%减少至1.41%； 奇文九维持股比例由

0.64%减少至0.58%；奇文十维持股比例由0.30%减少至0.27%。

一、出让方情况

（一）出让方基本情况

出让方委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组织实施其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

转让减持所持有的金山办公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

序号 转让股东名称 转让前持股数量（股） 转让前持股比例

1 奇文一维 2,441,550 0.53%

2 奇文二维 1,302,550 0.28%

3 奇文三维 3,119,800 0.68%

4 奇文四维 9,367,798 2.03%

5 奇文五维 30,115,517 6.53%

6 奇文六维 1,196,450 0.26%

7 奇文七维 7,002,134 1.52%

8 奇文九维 2,956,550 0.64%

9 奇文十维 1,398,702 0.30%

注：持股数量截止2022年1月11日收盘，与金山办公2022年1月12日公告的《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一致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均非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奇文五维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奇文一维、奇文二维、奇文三维、奇文四维、奇文六维、奇文七维、奇

文九维、奇文十维非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出让方”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北京奇文壹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本次询价转让数量

序号 转让股东名称 实际转让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例 转让股份来源

1 奇文一维 215,154 0.05% 8.81% 首发前股份

2 奇文二维 101,226 0.02% 7.77% 首发前股份

3 奇文三维 328,662 0.07% 10.53% 首发前股份

4 奇文四维 801,665 0.17% 8.56% 首发前股份

5 奇文五维 2,099,768 0.46% 6.97% 首发前股份

6 奇文六维 83,058 0.02% 6.94% 首发前股份

7 奇文七维 523,740 0.11% 7.48% 首发前股份

8 奇文九维 289,114 0.06% 9.78% 首发前股份

9 奇文十维 167,613 0.04% 11.98% 首发前股份

二、出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不适用。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披露要求

不适用。

四、受让方情况

（一）基本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1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2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3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期货公司

4 J.P.Morgan�Securities�PLC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5 UBS�AG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6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7 永安期货-工银量化永安国富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期货公司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9 巴克莱银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2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1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公司

（二）询价过程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2年1月14日上午9:00至12:00，组织券商以邮件方式或

现场送达方式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26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235.03元/股，13家投资者获配。

（三）受让数量、受让后持股比例及限售安排

本次受让方最终确定为13名，均在特定对象发送认购邀请文件名单内，本次转让结果如下：

序号 受让方名称 受让数量（股） 认购本金（元） 受让后持股比例

限售期

（月）

1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562,000 132,086,860.00 0.12% 6

2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00 9,401,200.00 0.01% 6

3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 60,000 14,101,800.00 0.01% 6

4 J.P.Morgan�Securities�PLC 1,000,000 235,030,000.00 0.22% 6

5 UBS�AG 593,000 139,372,790.00 0.13% 6

6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40,000 244,431,200.00 0.23% 6

7

永安期货-工银量化永安国富1期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56,000 36,664,680.00 0.03% 6

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9,401,200.00 0.01% 6

9 巴克莱银行 400,000 94,012,000.00 0.09% 6

10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8,000 44,185,640.00 0.04% 6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0,000 77,559,900.00 0.07% 6

12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45,000 10,576,350.00 0.01% 6

1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6,000 36,664,680.00 0.03% 6

合计 4,610,000 1,083,488,300.00 1.00% -

注：受让后持股比例为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取得股份占比

五、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不适用。

六、对本次询价转让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金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

查并认为：本次询价转让金山办公股份中，参与转让的股东及受让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要求，本次询价转让的询价、转让过程与

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

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七、附件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

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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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奇文N维持有公司股份53,091,0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2%；

●奇文N维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

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金山办公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公司股东天津奇文一

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一维”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二维”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三

维”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四维”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五维”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奇文六维”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七维” ）、天津奇

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九维”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十维” ）（以上简称“奇文N维” ）奇文N维作为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14.05%减少至12.99%，该次权益变动后，奇文N维合计持有公司59,897,65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2.99%。

公司于2021年11月20日披露了《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

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奇文N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在上述权益变动后新增减持股份共计

99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2%，占奇文N维上述权益变动前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1.66%。公司于2021

年12月18日披露了《金山办公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 奇文N维通过

询价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的方式共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5,8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6%，占奇文N维上述减持前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9.70%。

本次权益变动后，奇文N维持有公司53,091,0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2%。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奇文N维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5号楼-4、

10-707（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托管第2642号-2646

号，第2650号、第2653号-第2655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1月12日至2022年1月24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1.11.12-11.18 人民币普通股 996,600 0.2162

询价转让 2022.1.24 人民币普通股 4,610,000 1.0000

大宗交易、集中竞价 2021.1.14-1.24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0.2603

合计 - - 6,806,600 1.4765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

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公告所有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

人：奇文N维

合计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59,897,651 12.99 53,091,051 11.52

备注：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

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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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一维”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二维”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奇文三维”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四维” ）、天津

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五维”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六维”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

文七维”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九维”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十维” ）（以上简称“奇文N维”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8,

901,0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8%。 上述股份全部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并已于2020年11月18日

起上市流通。

●2021年12月18日， 公司披露了 《金山办公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4），奇文N维拟通过询价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

155.60万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奇文N维减持数量过半，合计减持股份数量5,810,000股，合计减持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为1.2603%。 减持后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53,091,0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11.52%。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441,550 0.53% IPO前取得：2,441,550股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302,550 0.28% IPO前取得：1,302,550股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119,800 0.68% IPO前取得：3,119,800股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9,367,798 2.03% IPO前取得：9,367,798股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0,115,517 6.53% IPO前取得：30,115,517股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196,450 0.26% IPO前取得：1,196,450股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7,002,134 1.52% IPO前取得：7,002,134股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956,550 0.64% IPO前取得：2,956,550股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1,398,702 0.30% IPO前取得：1,398,702股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通过询价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71,159 0.0588%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7.32

64,783,346.89 2,170,391 0.47%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7,576 0.0277%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7.42

30,479,864.31 1,174,974 0.25%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14,213 0.0899%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6.80

98,960,762.35 2,705,587 0.59%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0,

342

0.2192%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7.42

241,381,152.78 8,357,456 1.81%

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646,

344

0.5740%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7.88

632,241,920.38 27,469,173 5.96%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679 0.0227%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5.94

25,008,864.87 1,091,771 0.24%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60,072 0.1432%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7.49

157,696,327.12 6,342,062 1.38%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64,371 0.0790%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7.10

87,051,849.22 2,592,179 0.56%

天津奇文十维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1,244 0.0458%

2022/1/14

～2022/1/21

其 他

方式

235.03�

-277.27

50,468,484.31 1,187,458 0.26%

注：减持方式“其他方式” 为通过询价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的方式。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股东奇文N维自身资金需求，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奇文N维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 奇文N维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

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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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钧达转债” 赎回实施的第十二次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钧达转债” 赎回登记日：2022年1月27日

2、“钧达转债” 赎回日：2022年1月28日

3、“钧达转债” 赎回价格：100.21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6%，且当期利息含税）

4、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2年2月9日

5、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2年2月11日

6、“钧达转债”将于2022年1月27日停止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钧达转债” 流通面值若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时， 自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将停止交

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2.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依照流通面值低于三千万元确定的停止交易日与赎回确定的停止交易日孰早原则，停止交易日提前至

2022年1月27日。

7、“钧达转债” 停止转股日：2022年1月28日

8、根据安排，截至2022年1月27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钧达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钧达

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持有人持有的“钧达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和转

股日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9、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2年1月27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钧达转债” ，将按照100.21元/张的

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的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3号”《关于核准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公开发行了32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2,000.00万元，期限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8]641号” 文同意，公司32,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12月27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钧达转债” ，债券代码“128050”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钧达转债” 自

2019年6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为2019年6月14日至2024年12月10日。“钧达转债”初始转股价

格为人民币21.74元/股；因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

“钧达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19年7月22日起“钧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21.59元/股；因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钧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19年

8月27日起“钧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21.66元/股；因公司股票已经出现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在至少15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钧达转债” 当期转股价的85%（21.66元/股×85%=18.411元/股）的情形，根据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钧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0年3月16日起“钧达转债” 转

股价格调整为14.93元/股；因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

“钧达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0年6月17日起“钧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14.83元/股；因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钧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0年

10月15日起“钧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14.85元/股；因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根据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钧达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1年5月26日起“钧达转债” 转股价

格调整为14.80元/股；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根据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钧达转债” 的

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21年11月26日起“钧达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14.81元/股。 综上，截至目前公司

“钧达转债”的转股价格为14.81元/股。

公司A股股票自2021年11月23日至2022年1月4日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钧达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9.25元/股），已触发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2年1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前赎回 “钧达转债” 的议

案》，同意行使“钧达转债”有条件赎回权，将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的“钧达转债” 。

2、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条款：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

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有关约定，“钧达转债” 赎回价格为100.21元/张。计算过

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每张面值100�元）；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1.6%；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1年12月10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2年1月28日止的实际日历

天数，即49天（算头不算尾）。

据此计算：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100*1.6%*49/365=0.21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21=100.21元/张

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扣税情况说明如下：

对于持有“钧达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

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100.168元；对于持有“钧达

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 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8〕108� 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1元；对于持有

“钧达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1元。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2年1月27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钧达转债”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赎回

实施公告三次，通告“钧达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钧达转债”将于2022年1月27日停止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钧达转债”流通面值若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时，自公司发布相关公告三个交易日后将停止交

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2.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依照流通面值低于三千万元确定的停止交易日与赎回确定的停止交易日孰早原则，停止交易日提前至

即2022年1月27日。

（3）2022年1月28日为“钧达转债”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日：2022

年1月27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钧达转债” 。

自2022年1月28日起，“钧达转债” 停止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钧达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4）2022年2月9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

（5）2022年2月11日为赎回款到达“钧达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钧达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

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

可转债摘牌公告。

4、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郑彤、蒋彩芳

电话：0898-66802555

邮箱：zhengquan@drinda.com.cn

三、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钧达转债”

的情况

在本次“钧达转债” 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即2021年7月4日至2022年1月4日期间），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交易“钧达转债”的情形。

四、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钧达转债”于2022年1月27日停止交易，停止交易后2022年1月27日仍可以转股。 2022年1月28日当

天公司将以100.21元/张的价格赎回剩余未转股的“钧达转债” 。

2、“钧达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作

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3、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钧达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

深交所有关规定，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

当期应计利息。

特此公告。

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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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1月24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公司董

事共9人，参加本次会议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陆小红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泰科技” ）向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的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国内信用证等）提供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4,900万元（含4,9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担保事项以担保

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2022年1月25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捷泰科技为上饶市弘业新能源有限公司与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宏信 （天

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之间拟开展的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融资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担

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2022年1月25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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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捷泰科技向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办理的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国内信用证等）提供

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900万元（含4,900万元）的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担保事项以担保合

同中的约定为准。

2、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需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2019年12月06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大道8号

4、注册资本：902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张满良

6、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经营管理、技术咨询与服务；单晶硅棒、单晶硅片、

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光伏发电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与销售；太阳能原料及相关配

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光伏设备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建筑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捷泰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256,562.64万元， 净资产为86,

422.57万元，2020年1-12月营业收入为278,303.96万元，营业利润为-14,669.05万元，净利润为-9,448.78万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1年3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07,132.89� 万元，净资产为 98,911.28万元，2021年1-3月营业

收入为61,457.64万元，营业利润为2,860.83�万元，净利润为 2,488.71�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7、与公司的关系

捷泰科技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46,002 51%

上饶市宏富光伏产业中心（有限合伙） 30,640.94 33.97%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13,557.06 15.03%

8、捷泰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捷泰科技向江西裕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的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国内信用证等）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900万元（含4,900万元）的

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捷泰科技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的需求，有利于解决现阶段下属公司的资金需要，从而促进下属子公司的发展。 上述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

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况，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

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行为。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33,9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3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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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捷泰科技” ）为其控股子公司上饶市弘业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新能源” ）与远东国际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称远东租赁）之间拟开展的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融资金额最高不超过为人民币3,000万元，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2、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孙公司提供担保，无需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饶市弘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2020年8月24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大道8号

4、注册资本：125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张满良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04,127.93万元，净资产为69,383.55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

58.06万元，营业利润为-7.96万元，净利润为3.55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1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48,109.58万元，净资产为116,829.03万元，2021年1-9月营业收

入为131,089.57万元，营业利润为2,126.98万元，净利润为1,825.4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与公司的关系

弘业新能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捷泰科技的控股子公司，即公司的控股孙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0,000 48%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40%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15,000 12%

8、弘业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捷泰科技为其控股子公司弘业新能源与远东租赁之间拟开展的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融资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弘业新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孙公司，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下属孙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需求，有利于解决现阶段下属孙公司的资金需要，从而促进下属孙公司的发展。 上述担保的财务风险处

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况，本次担保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行为。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33,90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3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5日


